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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期 內 容

宜蘭縣政府舉辦法紀巡迴宣導講習，實例解
說採購及廉政規範，提升公務法紀素養

P.3

參與出租招商、標售及變賣保密措施及保密
法令宣導

P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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遇到請託關說怎麼辦?

熱線及來電答鈴等優惠到期─不再是免費！

本 期 內 容

P.9

P.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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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舉辦法紀巡迴宣導
講習，實例解說採購及廉政規
範，提升公務法紀素養

宜蘭縣政府政風處為擴大廉政宣導
服務對象，使本縣未設政風機構之
鄉公所(壯圍鄉、大同鄉、三星鄉、
南澳鄉)同仁熟悉廉政及採購相關法
規，規劃安排於106年6月14日、7
月12日及7月18日至各鄉公所辦理
「宜蘭縣未設政風機構之公所廉政
關懷巡迴法紀講習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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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舉辦法紀巡迴宣導
講習，實例解說採購及廉政規
範，提升公務法紀素養

本次法紀宣導講習，特別邀請宜蘭縣政府採購稽核小
組李勝楷稽核委員擔任講師講授「常見採購違失態樣
」，以機關採購稽核中常見缺失態樣為重點提示內容
，並提醒辦理小額採購應行注意事項，提升同仁採購
觀念。另由本府政風處指派二位科長分別講授「公職
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概述」及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
簡介」，說明涉及利益衝突應迴避、禁止事項與提升
同仁對於廉政倫理規範之認識，輔以實例切入規範條
文講解，讓同仁對法令規範有更深入之認識，進而
提升為民服務的品質，達成「幸福宜蘭」的願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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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出租招商、標售及變
賣保密措施及保密法令宣導

甲係某公營事業前處長，該公司公告辦理委外招商案
件時，甲擔任工作小組成員之一，然疑洩漏應秘密之
投標廠商營運計劃書及初審意見表予他公司營運人員
，涉犯刑法317條相關洩密規定。

資料來源─法務部廉政署

案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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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出租招商、標售及變賣
保密措施及保密法令宣導

(一)各行政機關辦理出租/招商、標售及變賣等收入
性質業務，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，然承辦之公務員
如將應保守秘密之訊息文件告知或交付予其他廠商
，仍涉及刑法132條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。

(二)如公營事業人員，於公司辦理出租/招商、標售及
變賣等收入性質業務之際，對於廠商應保守秘密之
訊息文件告知或交付予其他廠商，則涉犯刑法317
條洩漏工商秘密罪嫌，惟該罪屬告訴乃論，是否
成罪，端視公司是否提起告訴為斷。

資料來源─法務部廉政署

行為態樣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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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條

1.公務員服務法第4條：
「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，對於
機密事件，無論是否主管事務，均不得洩漏；
退職後亦同。
公務員未得長官許可，不得以私人或代表機關
名義，任意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。」
2.刑法第132條：
「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
之文書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
徒刑。
因過失犯前項之罪者，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
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
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第一項之文書
、圖畫、消息或物品，而洩漏或交付之者，處一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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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自首及自白之法律效力：
(1)第62條：「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，
得減輕其刑。但有特別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」

(2)第57條：「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
並審酌一切情狀，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，為科刑
輕重之標準：一、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。二、犯
罪時所受之刺激。三、犯罪之手段。四、犯罪
行為人之生活狀況。五、犯罪行為人之品行。
六、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。七、犯罪行為人
與被害人之關係。八、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
程度。九、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。十、犯罪
後之態度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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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機熱線或來電答鈴等免費加值服務到期時，業者以消
費者未主動告知取消，逕自認定消費者有繼續使用之意
思，而開始持續收費的爭議不少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（下稱行政院消保處）協調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下稱
通傳會），要求電信業者除目前以帳單及簡訊通知消費
者，優惠期滿將開始收費外，應再增加電話通知，
務使消費者知悉。

熱線及來電答鈴等優惠
到期─不再是免費！

發布日期：106-06-12         資料來源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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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消保處表示，免費加值服務的消費爭議態樣主要
為資費方案合約（下稱合約）內含免費加值服務，消費
者簽約時無選擇權利，合約期滿，消費者未主動取消
加值服務，則開始收費；其態樣包括：

案例1：合約包含免費熱線無限通話，但合約到期後，
消費者如未致電業者取消其中的熱線加值服務，消費者
每月將持續被扣繳熱線月租費及通話費。

案例2：消費者簽約時要求業者合約刪除加值服務，定
型化契約中載明消費者須自行去電取消，消費者未必取
消，且經業者多方遊說及承諾免費試用結束前，將以
簡訊提醒消費者取消該加值服務。

熱線及來電答鈴等優惠
到期─不再是免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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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消費者因未收到業者提醒之簡訊，致期滿後須開始
繳加值服務月租費。

另有業者主動以簡訊通知消費者可免費使用來電答鈴等
加值服務1或2個月，但免費期滿消費者未主動取消，
即認定其有繼續使用之意思並開始收費，目前係由通傳
會查證後依相關規定處理。

為消弭上述爭議，行政院消保處協調通傳會與業者，在
免費加值服務到期前，除以帳單及簡訊通知外，應再以
電話通知；倘係因簽約衍生類此爭議者，以對消費者
有利的方式處理。

熱線及來電答鈴等優惠
到期─不再是免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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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，行政院消保處提醒消費者：

一、倘需申辦加值服務時，消費者應確實瞭解加值服務
的約定期間與取消方式。

二、多數電信業者已提供合約到期前7日，可預約解約
的服務，消費者可多加利用。

三、電信服務定型化契約條款內容繁瑣，消費者應注意
電信業者帳單的各項文字通知及業者簡訊，如有
疑問，立即撥打客服電話，以免因為漏接或誤解
業者的通知，而讓自己的權益受損了！

熱線及來電答鈴等優惠
到期─不再是免費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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